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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輪胎神秘密碼，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權益

編號「4905」、「DJA1905」、「328」或「C4649129」等多組號碼，它們並不是一般單純號碼組合，它們是烙印在輪胎上的一組號碼，只是它們作用為何？經過了解，它們是代表輪胎製造時間，只是必須經過解密後方能被了解。由於日前宜蘭縣政府接獲一件消費者申訴，經了解該消費者購買安裝之新輪胎未達半年即發生損壞之情形，而該案消費者以新台幣4萬元向業者購買未落地之新輪胎並裝置於自己車上，使用不到半年時間就發生輪胎變型情形，經消費者深入了解後發現該輪胎竟然是7年前生產製造之產品，因而引發消費糾紛。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保會）為維護消費者權益乃指派消費者保護官進行了解，彙整相關資料後提出於該會第134次委員會議並做成決定，消保會並針對各項決議提出說明如次：

一、輪胎商品應依據商品標示法之規範標示，明確標示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限，並請經濟部依法查核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本會於上（4）月實地抽查了解北、中、南、東，共4縣市輪胎相關商品標示問題，共抽查176個輪胎（俗稱未落地胎），其中不符合商品檢驗法之標示共有10個輪胎，而不符合商品標示法之標示竟高達173個輪胎，如不將「有效期限」列入計算，則不符規定也有167個輪胎。而本次於宜蘭縣發生輪胎變形之消費糾紛，業者現場除有「陳列販售」輪胎外，也有接受消費者諮詢之專業技師人員協助裝配之服務，惟仍發生本次糾紛，為符合商品標示法立法目的，及保障消費者權益，宜要求業者不論現場有無諮詢人員協助裝配，都需依據商品標示法明確標示為宜。

   二、政府機關對於商品相關消費者保護政策形成前，應符合消保法第30條之規定徵詢消保團體意見。

依據消保法第30條之規定：「政府對於消費者保護之立法或行政措施，應徵詢消費者保護團體、相關行業、學者專家之意見」。本案政府機關在研商輪胎是否需為有效期間之標示，或者是翻修輪胎是否須為應施檢驗管理時，都會徵詢相關政府機關交通部路政司、業者公會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公會及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等提供意見，惟獨未徵詢消保團體之意見。因而請政府機關於消費者保護政策形成前宜符合消保法30條之規範。

三、主管機關應將翻修輪胎納入管理，以保障消費者安全。

由於輪胎涉及消費者安全問題，我國早於民國69年間即已列為應施檢驗管理範圍，反而翻修輪胎之胎體為已使用過之輪胎，雖然基於環保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因素，進行再次施工，就其安全性而言，應更較輪胎本身受到重視，但是我國迄今尚未將翻修輪胎列入應施檢驗管理規範，因此，翻修輪胎更應列入管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四、請交通部參考國外模式，研議強制規範翻修輪胎之裝載位置。

美國加州規定翻修輪胎不得裝於卡車或曳引車之前輪；英國限用於大型車；中國大陸規定轉向輪不得裝用，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本會請交通部主管機關參考國外模式辦理。(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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